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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邮政设施管理办法

（2005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发布 自

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与依据）

为了加强本市邮政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邮政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有关用语的含义）

本办法所称的邮政设施，是指邮件处理和储运场所、邮政局

（所）、邮政信筒（箱）和邮政信报箱（间、群）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邮政设施的规划、建设及其相关管理活

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（主管部门）

上海市邮政局（以下简称市邮政局）是本市邮政设施的主管

部门，负责本市邮政设施的具体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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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规划、建设交通、房地资源、市政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

法定职责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做好邮政设施的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（规划编制）

市邮政局应当根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家

邮政局的有关规划，编制邮政专业系统规划，经市规划局综合平

衡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纳入全市总体规划。

市规划局或者区（县）人民政府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，

应当与邮政专业系统规划相衔接。

第六条（设置标准）

本市邮件处理和储运场所、邮政局（所）的设置标准，由市

邮政局会同市规划局制定并公布。

本市邮政信报箱（间、群）的设置规范，由市建设交通委会

同市邮政局制定并公布。

邮政设施的设计、施工，应当符合相关设置标准和设置规范。

第七条（单独建造的邮政设施）

市邮政局应当根据邮政专业系统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

要求，建设邮件处理和储运场所以及单独建造的邮政局（所），

并按规定设置邮政信筒（箱）。

建设邮件处理和储运场所所需的土地，由市或者区（县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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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予以行政划拨。

第八条（配套建设的邮政局所）

房地产建设项目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配套建设邮政局

（所）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中确定邮政局

（所）的面积和位置，并报规划管理部门审批。

规划管理部门对配套建设的邮政局（所）进行验收时，应当

通知市邮政局参加；经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市邮政局可以通过购买

或者租赁房屋等方式设置邮政局（所）。

配套建设的邮政局（所）购买价格，由市邮政局与建设单位

协商确定。其中，属于邮政局（所）设置标准规定的面积标准范

围内的价格，应不高于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（包括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金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）和房屋建筑安装工程造

价。

第九条（邮政设施的日常使用和维护）

市邮政局应当建立并完善邮政设施的使用、维护和管理制度，

保证邮政设施的正常使用。

邮件处理和储运场所、邮政局（所）和邮政信筒（箱）由市

邮政局负责维护；邮政信报箱（间、群）由房屋所有人负责维护，

房屋所有人可以委托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日常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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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（拆迁补偿安置）

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邮政局（所），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应

当在该区域继续设置邮政局（所）的，拆迁人应当根据规划和邮

政局（所）设置标准的要求，予以重建或者以产权房屋调换方式

予以安置；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不需要在该区域继续设置邮政局

（所）的，拆迁人应当按照被拆除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，予以

货币补偿。

拆迁人重建或者提供调换的房屋，应当与被拆迁邮政局（所）

处于相当地段，在原面积范围内互不结算差价；超过原面积，但

属于邮政局（所）设置标准规定的面积标准范围内的部分，结算

的差价应不高于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（包括国有土地使用

权出让金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）和房屋建筑安装工程造价。

第十一条（拆迁过渡）

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邮政局（所）的，拆迁人应当提供用于

解决邮政普遍服务的过渡用房；拆迁人不能提供的，可由市邮政

局自行过渡，但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过渡安置补偿费。

第十二条（禁止行为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、占用邮政设施，不得妨碍邮政设

施的正常使用，不得擅自改变邮政设施的使用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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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（监督）

市邮政局应当建立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及时受理单位和个人的

投诉、举报。发现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进行处

理。

第十四条（行政处罚）

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占用公共邮政设施的，市邮

政局应当责令限期改正。逾期未改正，属于非经营性占用的，处

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；属于经营性占用的，处以 1 万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五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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